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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補助地方政府推動學校午餐採用國產可追溯生

鮮食材經費支用要點第三點、第七點修正規定 

三、 本要點所稱學校午餐，指供應各公立國民中、小學(含代用

國中)之午餐，包含共餐之附設幼兒園及完全中學高中部學

生之午餐。 

七、學校午餐以主食、副食及蔬菜之三(多)菜一湯組合方式供應，

且主食為米，其使用有機或產銷履歷蔬菜、米合於下列情形

之一者，得額外核算本經費： 

(一) 每週使用有機或產銷履歷蔬菜之餐數高於一百零七學

年度第一學期供餐標準，且使用原料達每人一百公克，

或截切及食用量達每人七十公克。 

(二) 每週使用有機或產銷履歷米之餐數高於一百零七學年

度第一學期供餐標準，且食用量達撥售學校用餐食米

作業要點第五點規定之每人每餐消費量。 

前項額外經費之核算如下： 

(一) 有機蔬菜或米核給每人每餐四元，產銷履歷蔬菜或米

核給每人每餐一點五元。 

(二) 每週每人最高核給補助金額： 

1.教育部依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公告之偏遠地區

學校：二十元。 

2.教育部公告之非山非市學校：八元。 

3.前二目以外學校：四元。 

(三) 食材已受有其他補助者，不得重複支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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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教育部公告之偏遠地區學校及非山非市學校，得直

接依本點領取補助外，其他學校當日應先依前點所定方式辦

理後，始得依本點規定額外核給補助。 

本會得就學校午餐使用特定國產可追溯生鮮食材，公

告額外補助金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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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補助地方政府推動學校午餐採用國產可追溯生鮮食材經

費支用要點第八點附件二○○縣(市)○○○學年度第○學期

學校午餐採用國產可追溯生鮮食材所需經費計算表修正規定 

本學期供餐期間：○○○年○月○日至○○○年○月○日 

學校名稱 

用餐學生人數 
每餐3.5元

用餐 

天數(B) 

提升有機履歷用餐天數註1 合計註2註3 

(A×B×3.5 

+A×C×4)或 

(A×B×3.5+A

×D×1.5)  

幼

兒

園 

國

小 

國

中 

高

中 

合計 

(A) 

有機 

(C ) 

產銷履歷
(D)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人數合計      
○○○學年度第○學期預估執行數

(E) 
 

○○○學年度第○學期應繳回數(賸餘款)(F)  

○○○學年度第○學期需要撥付數(E-F)  

  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機關首長：             (簽章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計單位： 

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
